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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
。 

龍
料
七
雲
氏
先
將
咖
雖
向
箧
役 
部
抛 

•
去
.
繼
則
投
擲
咖
啡
杯.•
故
被
控
於
案 

,..
判
前
款
五
拾
元
云• 

:
-
®
波
金
將
由
英
美
加
運
同 

柯
京
粗
一
日   

*
 
・
據
此
間
官
塲
消
息
。 

傳
聞
加
抗
載
時
期•
波
蘭.有
黃
金
價
値 

一
千
七
百
萬
元
。藏
於
加
拿
大
銀
行
之 

祕
密
夾
萬
.
不
久
運
囘
波
蘭
。
該
等
金 

條
之
和
幣
價
値
爲
七
千
零
六
十
二
萬
俞 

•
係
瞥
一
九
四0
年
年
底
。波
蘭
被
德 

.國
淪
隋
後
■
由
波
蘭
銀 行
偷
運
至
羅
馬. 

尼
亞
暨
法
蘭
西
等
國
。
轉
運
英
國
。然一 

稔
用
聯
盟
國
戰
艦
運
來
加
拿
大
。
除
黃 

金
之
抖(1
尙.有
波 
«| 歷
代
帝
王
存
落
之 

金
銀
申
冑
暨
寶
物
、
分
別
藏
於
加
拿
大
一 

中
央
農
事
試
驗.塲
；
暨
在
古
璧
省
之
教 

堂
與
革
院   

-■-• 
又
有
金
條
價
値
三
千
五
百 

萬
元
藏
於
英
國
國
庫
，
另
三
千
五
百
萬 

.
元
藏
於
英
國
，，亦
於
不
久
之
將
來
運
囘 

波
蘭
一
云
，

一
，
」
;

一■
最
後I

批.日
人
將
遣
囘
國 

柯
京
傷
一
日
電
。
據
勞
工
副
部
長
麥
拿 

瑪
拉
氏
是
日
宣
布
。
自
願
被
遣
囘
日
本 

之
最
後
一 
批
日
人
約
共
一
百
七
十
五
名 

.
於
十
-
月
寸
五
號
之
星
期
內
・
由
西 

海
岸
乘
船
囘
國
；
連
以
前
被
遣
囘
國
者 

"
則
約
共
四
千
入
云.息
「

:■■■■•
鯉
屬
民
至
主
義
，
区
爲
基
督
教
徒
咨. 

一
农
平
主
義
一.，而
且
根
債
聯
盟
國
憲
章
。 

乃
是
加
拿
大
所
應
負
之
義
務 e
丁
了
L
 

,:
二
0
牙
醫
僞
造
所
得
稅
前
大
欵 

一
遥
間
牙
科
患
生
哈
列
斯
氏

'...被
政
府
歲 

入
部
控
吿
僞
造
所
得
獨
報
吿
案■
昨
在 

警
衙
抡
審
、
被
吿
自
黑
有
罪
。
判
罰
欵 

叫
千
元
。否
則
監
禁
壹 #

云
、。.

0
將
有 

#.- 
噸
幾
釘
故
市
推
銷 

•
據
加
军
大
空
軍
登
言
入
稱

— 
鑒
於
此
間 

之
建
築
業
、，
缺
乏
鉄
釘
.
是
以
空
軍
第 

二
號
設
備
站
，
將
所
有
之
大
細
鉄
釘
共 

卄
噸
，
轉
交
戰
時
資
產
公
司
，
預
備
於 

下
星
期
嗇
面
砲
銷
云
。

0
鬼
王
節 
*. 損

害
物
產
頗
重 

昨
晚
本
市
兒
童
鹿
祝
居
王
節
。
比
较
往 

年
略
寂
靜
；
爆
竹
較
少
.•
但
損
害
物
產 

頗
重
。
兒
童
聚
合
最
络
者•
係
在
舉
列
，. 

斯
地
路
暨
噸
巴
兩
區.
電
卡
軌
道
堆
積 

廢
物
；
致
電
卡
不"能
行
駛
者(
・.由
警
察 

到
去
琉
通
軌
道
數
次   

<' 
街
燈
被
蟹
毀
者 

數
百
・
圍
欄
拔
起
者•
計
共
數
里
長
。 

閘
門
被
除
去
不
知
凡
幾
；
有
數
輛
汽
事 

被
傾
覆 •
在
加ii

護
街
南
某
餐
館.
一
被 

人
肝
鉄
鍊
鎖
住
前
門
气
致
食
客
不
得
其
， 

門
而
出J

0
兩K.
攫
取
商
店
鏢
仔
被
捕 

昨
在
片
打
街
東   

W
 九
號
門
柵
某
首
飾 ®
 

■
僱
員
匾
爾
謝(
譯
音)
..
正
在
招
呼
守 

顧
客
之
際
•
突
被
兩
人
攫
取
四
個
鏢
仔 

而
逃
、。
聞
已
逮
捕
兩A
J
控
以
偷.襄
一
 

云
；

■
0
卄 
一
名
靑
年.犯
竊
汽
車
案
一" 

•
在
過
去
三
個
月
。
本
市
汽
車
失.竊
案
之.
， 

多
，-
致
令
市
警
政 «
關
人
員
，
無
日.不
. 

在
嚴
密
值
緝
罪
犯
中
，•
聞
前
後
拘
捕
靑. 

年
人
共
卄
一
人
.
均
判
有
罪
；
但
緩
刑 

監
視
...
至
昨
日
全
數
到
幣
衙.
，
年
十 

七
歲
者   

•-•,定
罪
後
。安
分
守
己
，
故
暫. 

免
處
罰
.
獲
釋
放
，
其
餘
則
候
至
十
一 

月
廿
九
號
再
定
奪
云
。

.
0
昨
日
海
岸
大
風
「
人
溺
斃 

在
過
去
廿
四
小
時
內
。
在
卑
一
詩
省
海
岸 

起
太
風
；
一,
人
溺
斃
・
兩
艘
漁
船
傾
覆 

。
據
氣
象
台
發
出
警
吿:
預
測
今
晚
在

>^V><*T*>^>^>/\
/̂*\<

童

莉

閒

。
亲
洽
昌
翁
治
喪
處
之
近
訊 

黄
族
家
具
洽
昌
翁
逝
世
後
。
江
夏
總
堂 

■
及
雲
&
總
公
所
•
卽
紐
織
治
喪
處
”■ 

辦
理
出

-<-事
宜.
。
選
出
各
部
職
員
。積. 

.極
飾
備
』
切
。
以
示
隆
重•
。復
得
國
民
一 

政
府
僑
祀
委
員
會
委
員
長
陳
樹
人
。
加 

拿
大
政•
駐
中
國
大
使
奧
德
林
氏•
中 

萃
民
國
年
溫
總
領
事
館
黃
事
黃
蔭
餘■ 

國
民
政
海
僑
務
委
員
會
參
議
黃
仁
俊■ 

及
前
任
加
政
府
軍
需
部
副
主
任
現
任
加 

政
府
人
造
腰
輪
工
廠
總
理
尼
加
森
氏
等 

君
，
爲
承
譽
扶
柩
云
•

一

0
(
兩
華
人
昨
晚
被A
剌
傷 

昨
晚
約
十
二
點
餘
鐘
。
住
加
都
華
歯
東 

豊
二
九
册
門
牌
尊
人
曉
弼
李.
年
甘
九 

歲
。
暨
曲
片
舍
市
街
九
二
二
號
門
牌
佐 

洽
馬
年
卄
二
歲
。
在
片
打
街
東
九
百 

號
布
駱
之
橫
街
某
門
口•
與
數
人
暨
兩 

婦
人
•
發
生
打
架
・
聞
李
氏
抻
剌
傷
胸

■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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